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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傾向」、「年齡」及「出生地」，就是因為勞動意識抬頭，對國民就業權保障也更為周

延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保障性立法，立意良善，但若執行偏頗，反易造成負面效果。徵才單位徵才條件必須扣緊

企業屬性及工作內容，就業歧視如何認定，主管機關應有正面表列認定準，以利徵才單位

遵循且避免造成就業歧視。 

（二十三）本院楊委員瓊瓔，針對現行 ATM 跨行手續費，係非營利目的

之付費收取性質，惟其收費標準迄今業已多年未修正，建請

主管單位督促銀行調降 ATM 跨行轉帳及提款手續費，藉以保

障消費者權益與降低民眾跨行交易成本負擔，特向行政院提

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現行 ATM 跨行轉帳，以及提款都要付費給「財金公司」，當初由政府及民間共同出資成立

的財金公司現為「獨占事業」，不能以營利為目的；而先期 ATM 跨行轉帳每筆手續費是 18 元

、跨行提領則是 7 元，而後在金管會的協調下，財金公司將所收取的費用中，回饋消費者 1 元

，從 2004 年元旦開始執行，到現在已 8 年未予修正。現行手續費之收取非為營利為目的，故主

管機關應本於降低民眾跨行交易成本負擔前提，要求財金公司經由精算，再將利潤回饋給消費

者，並明確訂定調降時間表，藉以保障消費者權益。 

（二十四）本院楊委員瓊瓔，針對現行許多經營規模比中小企業還小的

微型企業，因缺乏抵押品，信用相對不足，導致相對不易向

金融機構貸款取得融資，建請主管單位督促公股銀行提供資

金協助，藉以扶植其微型企業發展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有鑑於政府將持續致力成為一個服務型政府，故能提供許多的便民措施，舉如現在公股銀

行有很多在政策性任務，包括對大企業、中小企業融資等，都有很多的協助；但相對於微

型企業卻因缺乏抵押品，信用相對不足，導致相對不易向金融機構貸款取得融資。 

二、為協助微型企業取得融資，財政部應鼓勵公股銀行將微型企業貸款比照對大企業、中小企

業融資等列為政策貸款項目，並建立各公股銀行每月報告辦理情況之追蹤考核機制，俾以

督促公股銀行積極對微型企業提供融資，藉以有效扶植其微型企業發展。 

（二十五）本院李委員應元，針對郝柏村前院長日前在平面媒體就國高


